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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155 號 委員 提案第 29718 號   

 

案由：本院委員洪申翰、林宜瑾等 17 人，為健全醫療財團法人治理

，避免形成「萬年董事長」現象，定明醫療財團法人董事長

連選連任以一次為限，另為強化醫療財團法人之治理效能，

爰將「社會公正人士」及「員工代表」納入其董事會成員，

爰擬具「醫療法」第四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說明： 

一、按醫療財團法人係以從事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的，其醫療收入係來自於社會，且須

提撥結餘一定比率辦理研究發展、人才培訓、健康教育、醫療救濟、社區醫療服務及其他

社會服務等公益事項，且於全民健康保險制度下領有醫療服務等相關費用，並得依規定享

有稅賦減免。準此，醫療財團法人實具有高度公益性質，並擔負一定之社會責任及社會期

待。為求醫療財團法人治理之健全發展並符合社會期待，宜就其董事長連選連任次數予以

限制，以避免形成「萬年董事長」而無益於法人治理，爰修正第一項規定，增訂醫療財團

法人董事長連選連任以一次為限，並增訂第七項關於過渡條款之規定。 

二、為彰顯醫療財團法人之公益性質，爰增訂第二項第二款與第三款，將社會公正人士及醫療

財團法人下設機構之未擔任主管職務員工代表納為董事會成員，以擴大社會與機構員工對

醫療財團法人事務之參與，俾利活絡董事會成員之組成並強化法人治理效能。 

三、未擔任主管職務員工係指不具行政主管職務、未領有主管加給或其他類似津貼之員工，並

增訂第三項定明其選出方式。 

四、為發揮監察人之功能，強化其專業性及獨立性，避免監察人轉任董事產生利益衝突或利益

輸送等情形，爰修正現行第三項但書關於監察人卸任轉任董事之規定，並遞移為第四項。 

五、現行第四項及第五項未修正，遞移為第五項及第六項。 

 

提案人：洪申翰  林宜瑾   

連署人：陳亭妃  陳素月  沈發惠  賴惠員  王美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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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陸  湯蕙禎  林淑芬  羅美玲  鄭運鵬  

管碧玲  黃世杰  黃秀芳  高嘉瑜  劉世芳   



立法院第 10 屆第 6 會期第 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7 

醫療法第四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十三條 醫療財團法人之

董事，以九人至十五人為限

；其董事長由董事互選之，

連選得連任一次。 

董事配置規定如下： 

一、具醫事人員資格者，不

得低於三分之一，並有醫

師至少一人。 

二、社會公正人士至少一人

。 

三、醫療財團法人設有醫療

機構或附設其他機構者，

各該機構之未擔任主管職

務員工代表合計至少一人

。 

四、由外國人充任者，不得

超過三分之一。 

五、董事相互間，有配偶、

三親等以內親屬關係者，

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前項第三款員工代表，

應由醫療財團法人所設醫療

機構及附設其他機構之員工

直接選舉產生。 

董事之任期，每屆不得

逾四年，連選得連任。但連

選連任董事及自監察人卸任

轉任之董事，每屆不得超過

三分之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前，醫療財團法人章

程所定董事任期逾前項規定

者，得續任至當屆任期屆滿

日止；其屬出缺補任者，亦

同。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均

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

第四十三條 醫療財團法人之

董事，以九人至十五人為限

。 

董事配置規定如下： 

一、具醫事人員資格者，不

得低於三分之一，並有醫

師至少一人。 

二、由外國人充任者，不得

超過三分之一。 

三、董事相互間，有配偶、

三親等以內親屬關係者，

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董事之任期，每屆不得

逾四年，連選得連任。但連

選連任董事，每屆不得超過

三分之二。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修正之條

文施行前，醫療財團法人章

程所定董事任期逾前項規定

者，得續任至當屆任期屆滿

日止；其屬出缺補任者，亦

同。 

董事會開會時，董事均

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

代理。 

一、按醫療財團法人係以從事

醫療事業辦理醫療機構為目

的，其醫療收入係來自於社

會，且須提撥結餘一定比率

辦理研究發展、人才培訓、

健康教育、醫療救濟、社區

醫療服務及其他社會服務等

公益事項，且於全民健康保

險制度下領有醫療服務等相

關費用，並得依規定享有稅

賦減免。準此，醫療財團法

人實具有高度公益性質，並

擔負一定之社會責任及社會

期待。為求醫療財團法人治

理之健全發展並符合社會期

待，宜就其董事長連選連任

次數予以限制，以避免形成

「萬年董事長」而無益於法

人治理，爰修正第一項規定

，增訂醫療財團法人董事長

連選連任以一次為限，並增

訂第七項關於過渡條款之規

定。 

二、為彰顯醫療財團法人之公

益性質，爰增訂第二項第二

款與第三款，將社會公正人

士及醫療財團法人下設機構

之未擔任主管職務員工代表

納為董事會成員，以擴大社

會與機構員工對醫療財團法

人事務之參與，俾利活絡董

事會成員之組成並強化法人

治理效能。 

三、未擔任主管職務員工係指

不具行政主管職務、未領有

主管加給或其他類似津貼之

員工，並增訂第三項定明其

選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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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之條文施行時，已

在職之醫療財團法人董事長

，其當屆任期計為連選連任

之第一任。 

四、為發揮監察人之功能，強

化其專業性及獨立性，避免

監察人轉任董事產生利益衝

突或利益輸送等情形，爰修

正現行第三項但書關於監察

人卸任轉任董事之規定，並

遞移為第四項。 

五、現行第四項及第五項未修

正，遞移為第五項及第六項

。 

 

 


